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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周慕冰 
 
 
      重庆市现有54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97.36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6.4%，辖有石

柱、彭水、酉阳、秀山4个自治县和一个按民族自治地方对待的黔江区，以及8个民族乡。直辖以

来，重庆市少数民族和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2005年，渝东南民族地区实现

生产总值138.8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7.3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83元，分别较1997年
增长1.07倍、1.66倍和0.78倍。为进一步加快我市少数民族和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重庆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强民族工作，加快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为

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明确发展任务 

 
 
 
      渝东南民族地区作为我市一个特色鲜明的经济板块，在全市发展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是推进富民兴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十一五”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市

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健全基础设施功能，突出抓好特色优势产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提高少数民族素质，繁荣少数民族文化；创造条件扩大开放，着力打破制约发展的体制

“瓶颈”，大力引入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强化黔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积极推进石柱、秀



山、酉阳、彭水等地的县城建设；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全面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

展，努力把渝东南民族地区建设成为特色明显、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高效生态经济区和武陵山

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高地。 

 
 
 

二、突出工作重点 

 
 
 
      按照《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我市少数民族和渝东南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将着力抓好五大工作重点： 

 
     （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十一五”期间建成渝湘高速公路彭

水—黔江—酉阳—秀山段、黔江舟白机场，开工建设沪汉渝蓉客运专线涪（陵）利（川）段；加

快推进万州—石柱—黔江快速通道，启动二级公路改造工程；万州—石柱、石柱—黔江、黔江—

湖北咸丰及秀山龙池—石堤等县际干线公路全部建成投运；所有乡镇通沥青（水泥）路。积极构

建民族地区水利保障体系。基本建成石柱万胜坝、彭水三江口、黔江城北、秀山隘口等一批中型

水库，基本建成黔江城和石柱、秀山、酉阳、彭水县城的防洪护岸工程。确保彭水电站、秀山石

堤电站、酉阳金家坝和酉酬电站2010年前建成；争取2010年前开工建设石柱火电厂；启动一批

风电项目；加快电网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加快城市管网以及城市垃圾收集清运设施

的改造和建设。逐步启动实施畜禽污染治理工程，减少农村面源污染，保障民族地区水环境安

全。保护和增加林草植被，治理和减少水土流失，改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 

 
     （二）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打造以锰为重点的特色矿产资源深加工产业链。加大

硅、镁、铝以及铅锌矿等矿产资源的勘探力度，择优发展矿产资源加工业，延长深加工产业链

条。加快发展畜牧养殖加工业和绿色食品深加工业，积极发展现代中药产业。积极推进林纸一体

化，加快发展大型木浆造纸、板材加工、家具制造业。加快发展以生态体验和民族文化为特色的

旅游业，提升旅游产业在渝东南地区的支柱地位，力争把渝东南建设成为国家级旅游扶贫试验

区。加快培育以边区贸易为特色的现代物流业，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建设面向渝、黔、湘、鄂三

省一市的边贸中心和物流基地。 

 
      （三）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两基”质量和水平，积极

推进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抓好优质高中建设工程，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大力推进区域性职业

教育中心建设。大力发展各种职业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和劳动技能水平。加快县、乡（镇）、村

三级农村医疗服务网络建设，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基本实现民族地

区居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到2010年，基本实现20户以上的已通电自然村全部通广播

电视，基本实现农村地区电信普遍服务，基本实现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加快发展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体育事业。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努力促进和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

高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度。 

 



      （四）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以整村推进为重点，深入推进开发式扶贫，到2010年，

基本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十一五”期间解决28万人饮水问题，发展农村户用沼气8
万口。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服务，拓展劳务输出渠道，推动农村劳动

力规模化、组织化转移。对缺乏基本生存发展条件区域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继

续实施集团定点式扶贫，逐步建立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五）加快形成民族特色城镇群。加快黔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努力把黔江

建成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强化石柱、秀山、酉阳、彭水县城经济文化中心功

能，发挥其辅助支撑和承接传带作用；稳步发展建制镇，集中力量支持一批区位优势明显的中心

镇；扩大城镇规模，壮大城镇经济，加快农村劳动力就近向城镇转移。逐步形成以黔江为区域性

中心，其余4个县为支点，以乌江及主要交通干线为主脉，串珠状分布、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城镇

格局。 

                     
 
      

三、加大扶持力度 

 
 
 
     “十一五”期间，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作为市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重点支持民族地区

特色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市级有关方面的专项资金切块安排：2006年市级民族地区教育补助

费、市级民族地区卫生补助费分别增加到300万元和200万元，市级技术开发研究资金中切块200
万元，并以此为基数，在“十一五”期内每年增长10%。市扶贫开发资金每年继续切块310万
元。 

 
      加大对民族地区的税费优惠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07年以前，继续每年返还民族地区烟

草税收4500万元；坚持调资专项转移支付的政策不变，确保民族地区公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工资

按时足额发放。继续加大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落实民族地区“两免一补”政策，市里每年对

渝东南地区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增幅不低于15%；继续每年补助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资金3000万
元；继续执行关闭烟厂财政减收财力补助每年4196万元；继续每年以每亩1万元的标准向渝东南

民族地区5个区县各购买1000亩新增耕地指标；每年从市级矿产资源使用补偿费、采矿权价款中

按5%提取设立民族地区矿山生态补偿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民族地区矿山生态恢复和治理；对市

里在民族地区收取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全部通过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予以返还。 

 
      少数民族地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优先纳入全市“十一五”规划。对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基础

设施项目要在项目布局、资金安排、利用国外贷款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对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

相关的中小型公益性项目优先安排。国家及市里负责建设的民族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免除渝东南

民族地区区县政府配套资金；渝东南民族地区区县负责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市里将加大资金支

持力度。 

  
      对民族地区的重大特色产业项目要在“十一五”规划中予以重点安排，并在招商引资、办理

征地、争取国家资本金补助和贴息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市财政每年从市级矿产资源使用补偿



费、采矿权价款中按5%比例提取设立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专项经费，专项支持民族地区

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市基本建设统筹前期工作费、市新型工业化资金、农业发展资金、旅

游结构调整资金、商业结构调整资金、外贸发展专项资金等要优先向民族地区优势产业项目提供

资金支持。 

   
      加大对民族地区的金融支持。积极协调政策性银行在民族地区实施开发性金融合作和中小企

业贷款合作，并引领其他商业银行参与支持。鼓励和引导农村信用社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建设

与发展的支持。支持发展各类民间信用担保机构和合作保险机构，试点设立小额信贷组织、民族

地区保险机构和商业及互助性担保组织。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要对民族地区优势产业和中小企业给

予优先支持，帮助民族地区改善融资环境。 

 
      制定民族地区人才发展专项规划，创造良好的用人机制和环境，鼓励、支持、吸引各类人才

到民族地区发展创业。制定并实施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规划，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

拔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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